
1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網路機房管理辦法 

 
民國 109 年 6 月 11 日系圖儀網路委員會訂定 

民國 109 年 6 月 17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建立本系網路機房使用規則及收費標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辦公室之重要資訊設備應設置於本機房內，非本系辦公室權責資訊設

備欲移入機房須提出申請，經系圖儀網路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可移入，並

依本辦法管理。 
本系專任教師分配使用之空間已含研究室及實驗室各一間，網路機房機櫃

之借用僅限既有資源的充分利用，非屬必要之空間分配及服務。 
第三條 機櫃空間使用原則及收費標準： 

本系每位專任教師可申請 6U 的使用空間，並以本系現有機櫃空間為上限

位滿即止。如有多餘的機櫃空間，需求大於 6U 使用空間之教師可提供系

務發展經費申請借用機櫃空間，經系圖儀網路委員會議核定後，按每月每

1U 新臺幣 300 元計費。 
機櫃空間借用之提供以不影響本系系務發展為前提，每次借期最長二年，

若需續借，應重新提出申請。本系得依整體空間運用考量，停止借用申請。 
機櫃空間借用需求大於現有空間時，應以教師基本借用需求優先於付費借

用，並以原分配學生實驗室空間較小者為優先。 
網路機房之各項設置及人員配置以滿足系務網路設備所需為限，借用教師

應於借用前先就現況評估是否適用，本系不協助處理借用教師特殊需求。 
第四條 網路機房進出規則： 

一、 網路機房係屬管制區域，本項辦法適用於任何進出管制區域之人員及

設備。 
二、 網路機房管制區域，非設備管理人，不得隨意進入。因權責需要需經

常進出網路機房工作之人員，須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

由本系機房控管人員借用機房鑰匙，借用人員最遲於借用當日下午 5
時前歸還鑰匙。 

三、 非本系權責資訊設備異動時，須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系主任審

核通過後，提請系圖儀網路委員會備查。 
四、 基於管理需求，系辦公室得更動代管主機放置之網路機房地點或機架

空間位置，並於五個工作天前通知借用人，借用人須配合辦理。 
五、 額外借用之機櫃空間，如有續借需求，須於原借期屆滿一個月前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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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提出申請，未提出續借申請即應依約歸還機櫃空間，延遲歸還

所衍生之費用由借用人支付。 
第五條 網路機房安全管理辦法： 

一、借用人須確認設備電力需求，避免有電力超過負載之情形發生。 
二、機櫃內線路須依規定收納整齊，並於線路明顯易見之處標示說明。移

入設備限機架式伺服器或磁碟陣列，需包含能將機器穩定鎖上機架之

配件，如滑軌、鎖孔等，主機外殼須貼上財產標籤，標明借用人及所

屬實驗室空間編號。 
三、網路機房內設備如發出異常狀況而致影響周圍研究及教學環境時，由

系主任及本系網路機房管理員確認後，通知該設備借用人於 24 小時

內改善，如無法於期限內改善，應即將該設備移出，待改善後始可置

入本系網路機房。 
四、機櫃空間借用者應自負設備管理責任，不得使用非法軟體，並應遵守

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不得有非法入侵網際網路上其他系統之意圖

與行為；不得破壞網路上各項服務，亦不得在網際網路上以任何方式

發送大量郵件造成中心系統之障礙或從事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及法律所禁止之行為。如有違反，得立即終止該主機之連線，並要求

繳交校園資安紀錄報告，任何衍生後果及損失概由空間借用人自行承

擔。 
第六條 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及停電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線路中斷或毀損、

電信機線障礙、阻斷以致設備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

害時，其所生之損害，本系辦公室不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由系圖儀網路委員會依實際情況討論決定之，並提

系務會議備查。 
第八條 本辦法經圖儀網路委員會通過，送系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